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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武县高家堡煤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组评审意见

2025年 10月 27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邀请有关专家（名单

附后），在西安市对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陕西中威勘

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

高家堡煤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委托，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召开本次会议，会前部分专家到

矿山进行了实地踏勘，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审阅方案及附件、附

图的基础上，经过质询、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编制单位

经修改完善后，经复审专家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方案》完成的工作量满足编制的要求。《方案》收集

资料 19份，完成调查面积 272.672km2，评估区面积 263.902km2，

地质环境调查点 35个、土地复垦调查点 20个。《方案》附图、

附表及附件完整，插图及插表齐全，格式符合编制要求。

二、《方案》编制依据较充分，治理规划总体部署年限和适

用年限合理。根据《陕西省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高家堡

煤矿 2024年资源储量年度报告》，截止 2024年 12 月 31日，矿

山剩余可采储量为 Mt，煤矿生产能力 5.00Mt/a，矿山剩余

服务年限 64.8年（按 65年计），考虑沉稳期 4年，管护期 5年，

《方案》规划服务年限为 74年（2025-2098年）。方案适用期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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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5-2029年），方案编制基准年为 2024 年，方案实施基准

期以自然资源部门公告之日算起。

三、矿山基本情况和其它基础信息叙述完整：高家堡煤矿为

正常生产煤矿，现持有采矿许可证号为 C6100002013101110133086，

现有采矿证批准生产能力为 5.00Mt/a，2020年 9 月核定生产能力

为 4.50Mt/a，高家堡煤矿矿权范围由 81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219.1699km2，批准开采煤层 4 上、4、4-1煤层，批准开采深度由 370

米至-30米标高；《方案》对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叙述清晰；矿山采

用地下开采，采用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确定矿种系数为 1.4%（煤炭），开采系数为 1.2（允许地表塌陷），

地区系数取 1.1（关中平原区）。

四、矿区自然地理和地质环境背景叙述较全面、正确。评估

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大型煤矿，地质环境

条件复杂程度属复杂类型。确定评估级别为一级是正确的，评估

区面积 263.902km2，评估区范围适宜。

五、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基本合理。现状评估

将全区共划分 3个级别 8个区，其中严重区 1个，面积 0.008k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0.01％；较严重区 6个，面积 1.635km2，占评估

区面积的 0.63％；较轻区 1 个，面积 262.259km2，占评估区面积

的 99.36％。预测评估将全区共划分 2 个级别 10 个区，其中：9

个较严重影响区（Ⅱ），面积 95.099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36.05%；

1个较轻影响区（Ⅲ），面积 168.803km2，占 63.95%。

六、矿山土地损毁现状调查、预测与评估基本合理，土地损

毁的环节和时序基本正确，已损毁土地面积为 138.75hm2，拟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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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 9491.76hm2，重复损毁土地面积 255.38hm2，矿山共计损

毁土地面积 9375.13hm2，已损毁土地现状明确，拟损毁土地预测

基本正确。

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分区原则正确，分区结果合理;

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划定合理，土地权属明确。将评估区划分

为 3 级 15 个不同治理恢复分区，其中重点防治区 1 个，面积

0.008km2，占评估总面积的 0.01%，较重点防治区 13 个，面积

95.912km2，占评估总面积的 36.34%，一般防治区 1 个，面积

167.982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63.65%。复垦区范围由损毁土地、

永久性建设用地组成，共计 9421.06hm2，其中损毁土地 9375.13hm2、

永久性建设用地 45.93hm2。矿山闭坑后，永久性建设用地（工业

场地 37.15hm2、铁路专用地 4.35hm2、西部风井场地 4.01hm2、炸

药库 0.42hm2）不留续使用，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9421.06hm2。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可行性分析正确；土地复

垦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正确，复垦适宜性结论合理。

九、《方案》提出的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标与任务明

确；对治理与复垦工程内容提出的技术方法基本可行；治理与复

垦工程量明确，均具有可操作性。矿山环境治理工程主要措施包

括：朱家沟崩塌治理、采空塌陷区进场道路维修、西部风井场地

绿化、高压线塔基加固、电线杆扶正、修复乡村道路、井筒封闭，

开展不稳定地质体、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水土环境监测等。

土地复垦主要措施包括：裂缝充填、拆除清运、剥覆工程、平整

工程、土地翻耕、土壤培肥、配套工程、植被恢复工程、监测和

管护工程等（方案适用期 5年工程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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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任务表

年度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及工程量 土地复垦措施及工程量

第一年

1、道路维修 6430m，治理面积

12860m2；扶正电线杆 12个，加

固高压塔基 3座（3401-3403工作

面）；

2、进场道路维修治理：①治理段

长度 1.45km，治理面积 14500m2；

②道路排水渠修复长度 582.84m，
拆除清运 93.25m3，浇筑混凝土

93.25m3，模板 792.66m2，钢筋制

安 0.47t；
3、对西部风井场地进行绿化，绿

化面积 1.01hm2；

4、对崩塌、滑坡及不稳定边坡人

工巡查监测 132次；布设北斗工作

基站 2套，北斗位移形变测量系统

38套（D1~D38）；利用含水层监

测井 7处，水质监测 14次，水位

自动化监测；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

遥感监测 1次；布设水环境监测点

2处（SW1、SW2），监测 4次、

布设土环境监测点 2处（TW1、
TW2）,监测 8次；

1、已复垦排矸场管护，管护面积

18.50hm2。

2、土壤质量监测 36次、植被恢

复效果监测 18次及配套设施监测

1次。

第二年

1、道路维修 7474m，治理面积

14948m2；扶正电线杆 8个，加固

高压塔基 2座（3406-3407工作

面）；

2、对朱家沟崩塌进行治理，采用

排水+挡墙+绿化的措施，布设 10
个消能池，下方修建 60m长的 4m
高挡墙，对挡墙内侧进行土方回

填，回填方量 42000m3；

3、对崩塌、滑坡及不稳定边坡人

工巡查监测 132次，利用地表沉陷

1、三盘区已沉稳采空沉陷区复垦

（3401、3402、3403、3406、3407
工作面），面积 196.58hm2。裂缝

填充 42459.32m3，表土剥覆

55932.21m3，土地平整

1810300m2，田坎修筑

35011.20m3，土地翻耕

109.41hm2；土壤培肥 181.03hm2，

种植苹果树 1680棵，花椒 1126
棵，刺槐 10762棵，紫穗槐 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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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及工程量 土地复垦措施及工程量

监测系统 36处（D3~D38）持续监

测；新布设含水层监测井 2处
（GL-5-2、GL-5-3），利用新建及

现有含水层监测井 9处，水质监测

18次，水位自动化监测、评估区

地形地貌景观遥感监测 1次、利用

水环境监测点 2处（SW1、SW2），

监测 4次、利用土环境监测点 2
处（TW1、TW2），监测 8次；

棵，撒播草籽 55.81hm2。

2、村庄搬迁遗迹复垦（槐庄村和

半坡村），面积 9.25hm2。

3、注浆场地复垦（C2注浆场），

面积 0.99hm2。

3、园林草管护面积 67.99hm2。

4、土壤质量监测 1966次、植被

恢复效果监测 56次及配套设施监

测 1次。

第三年

1、道路维修 1493m，治理面积

2986m2；扶正电线杆 10个，加固

高压塔基 2座（3405、3409工作

面）；

2、利用不稳定地质体监测点 11
个（DZ1~DZ11），对崩塌、滑坡

及不稳定边坡巡查监测 132次，布

设北斗位移形变测量系统 6套
（D39~D44），利用地表沉陷监测

系统 36处（D3~D38）持续监测；

新布设含水层监测井 2处
（GL-5-4、GL-5-5），利用新建及

现有含水层监测井 11处，水质监

测 22次，水位自动化监测；评估

区地形地貌景观遥感监测 1次、利

用水环境监测点 2处（SW1、
SW2），监测 4次、利用土环境监

测点 2处（TW1、TW2），监测 8
次；

1、三盘区已沉稳采空沉陷区复垦

（3405、3409工作面），面积

55.86hm2。裂缝填充 11734.80m3，

表土剥覆 16252.97m3，土地平整

558600m2，田坎修筑 2176.00m3，

土地翻耕 6.80hm2，土壤培肥

181.03hm2；种植苹果树 109棵，

花椒 226棵，刺槐 5177棵，紫穗

槐 19743棵，撒播草籽 47.31hm2。

2、村庄搬迁遗迹复垦（武家沟村

和半坡村），面积 0.41hm2。

3、注浆场地复垦（3405工作面注

浆场），面积 0.78hm2。

4、园林草管护面积 47.31hm2。

5、土壤质量监测 560次、植被恢

复效果监测 48次及配套设施监测

1次。

第四年

1、道路维修 3568m，治理面积

7136m2；扶正电线杆 5个，加固

高压塔基 2座（3409、5404工作

面）；

2、对崩塌、滑坡及不稳定边坡巡

查监测 132次，利用地表沉陷监测

系统 42处（D3~D44）持续监测；

1、对三盘区已沉稳采空沉陷区

（3405、5404工作面）进行土地

复垦，复垦面积为 44.91hm2，裂

缝填充 11763.99m3，表土剥覆

11061.63m3，土地平整

449100m2，田坎修筑 1068m3，土

地翻耕 3.34hm2；种植苹果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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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及工程量 土地复垦措施及工程量

新布设含水层监测井 1处
（GL-6-1），利用新建及现有含水

层监测井 12处，水质监测 24次，

水位自动化监测、评估区地形地貌

景观遥感监测 1次、利用水环境监

测点 2处（SW1、SW2），监测 4
次、利用土环境监测点 2处（TW1、
TW2），监测 8次；

棵，花椒 3棵，刺槐 4893棵，紫

穗槐 10858棵，撒播草籽

37.04hm2。

2、村庄搬迁遗迹复垦（半坡村和

庵里村），面积 3.28hm2。

3、园林草管护面积 37.04hm2。

4、土壤质量监测 449次、植被恢

复效果监测 37次及配套设施监测

1次。

第五年

1、道路维修 1377m，治理面积

2754m2；扶正电线杆 4个，（3409、
6403工作面）；

2、对崩塌、滑坡及不稳定边坡巡

查监测 132次，布设北斗位移形变

测量系统 3套（D45~D47），利用

地表沉陷监测系统 45处
（D3~D47）持续监测；利用新建

及现有含水层监测井 12处，水质

监测 24次，水位自动化监测、评

估区地形地貌景观遥感监测 1次、

利用水环境监测点 2处（SW1、
SW2），监测 4次、利用土环境监

测点 2处（TW1、TW2），监测 8
次；

1、对三盘区已有采空沉陷区

（3405、5404工作面）进行土地

复垦，复垦面积为 30.61hm2。裂

缝填充 7131.18m3,表土剥覆

8707.71m3，土地平整 306100m2,
田坎修筑 4230.40m3，土地翻耕

13.22hm2；种植苹果树 48棵，刺

槐 5045棵，紫穗槐 1888棵，撒

播草籽 21.439hm2。

2、园林草管护面积 21.43hm2。

3、村庄搬迁遗迹复垦（半坡村和

庵里村），面积 2.73hm2。

4、土壤质量监测 306次、植被恢

复效果监测 21次及配套设施监

测 1次。

十、矿山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总体部署、阶段实施计划、适

用期年度工作安排基本合理、具有针对性。

十一、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部署、工程量

及工程技术手段，参照相关标准进行了经费估算，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估算 339780.79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程静态投资估算为 113893.75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投

资估算为 225887.04万元，吨煤投资 7.77元（剩余可采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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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亩均投资 15984.55元（复垦责任范围 9421.06hm2）；

近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估算静态费用 14610.22万元，

其中地质环境治理 7541.57万元，土地复垦 7068.65万元。年度经

费安排较合理，经费估算基本正确（见表 2）。

表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费用明细表

年度
静态投资费用（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 土地复垦费用 小计

第一年度 2585.50 17.45 2602.95

第二年度 2227.22 4678.76 6905.98

第三年度 1211.70 886.50 2098.20

第四年度 986.85 463.17 1450.02

第五年度 530.30 1022.77 1553.07

合计 7541.57 7068.65 14610.22

十二、方案提出的各项保障措施和建议合理、可行，对治理

效益的分析基本可信。

十三、上一期方案验收情况。上一期方案适用期内，矿山

企业完成了 2020 年-2022 年共计 3 年的年度验收，年度治理工

程由长武县自然资源局完成验收；适用期治理工程于 2024 年 4

月由咸阳市自然资源局验收；按照《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陕自然资规〔2024〕1757 号)，

经审核税务等相关凭证资料，截止 2025 年 8 月 31 日，核定该

企业应提取基金 万元，实际提取基金 万元，

支取基金 万元，账户剩余基金 万元（含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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